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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修编工作说明 

一、工作背景 

2001年国家计委放开和下放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通知计价格20011218号中取消

了 1993 年由建设部、国家物价局联合颁布的城市规划设计收费标准;放开了规划设计

市场..为了规范规划设计市场计费;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研究;

制定了指导意见;并于2004年正式发布城市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2004中规协秘字第

022 号文以下简称“2004 版指导意见”;作为城市规划设计单位收取规划设计费的参考

依据..2004 版指导意见对于规范全行业的规划设计费发挥了积极作用 .. 

由于2004版指导意见所提出的各项收费是基于1991年国家建设部颁布的城市规划

编制办法及相关规定制定的;而 2005 年住建部又颁布实施了新版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随着十多年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2004 版指导意见已难以适应当前发展需求;各地规划

设计单位普遍要求尽快修订 2004 版指导意见;因此;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于 2016 年底正

式启动城乡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修编工作.. 

二、修编原则与思路 

1.明确依据;规范市场目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007 年和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2005 年的要求;结合

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情况;修改和完善 2004版指导意见;为新形势下规划设计单位的合

理取费明确依据;规范市场;防止漫天要价和恶性低价竞争;引导规划设计计费的公平、

公正、公开.. 

2.尊重历史;延续架构架构 



2004版指导意见所提出的项目类型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年和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5年的框架和主题要求;同时结合问卷调查和座谈会的反馈意见;

本次修编基本延续 2004 版指导意见的框架;适当对原有架构进行调整和扩展.. 

3.把握趋势;留有余地内容 

城市发展的转型;新技术手段的应用;对规划编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规划类型和

方法上都有新的突破;本次修编工作既要根据实际情况对 2004 版指导意见中已有规划

类型进行增补;还要为未来新的变化留有余地.. 

4.因地制宜;有效引导费用 

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的差异较大;对规划编制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具体指标

制定需要对不同类型的城市和地区予以区别对待..具体计费标准应注重刚性与弹性相

结合;普适性与特殊性相结合;有效引导具体实施操作.. 

三、修编依据 

本次修编所提出的各项计费是基于建设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及相关规定对规划设计内容、深度的要求而制

定..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内容较为庞杂;本次工作说明中不一一

罗列;只列出部分法律法规.. 

1.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 年 

2.行政法规 

1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2008 年 

2风景名胜区条例 2006 年 



3.住宅和城乡建设部规章 

1 城市设计管理办法 2017 年 

2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2015 年 

3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2014 年 

4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2010 年 

5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2010 年 

6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2005 年 

7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管理规定 2003 年 

8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定 2001 年发布;2016 年修改 

9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 1997年发布;2001 年第一次修正;2011 年第二次

修正 

10 建制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 1995 年发布;2011 年修正 

四、主要内容 

本次修编工作的主体框架设置基本延续2004 版指导意见;主要从七个大类入手进

行修订完善;并增加“规划选址与规划设计条件”、“信息技术服务”、“研究型规划”三

个大类;同时综合考虑新增和拓展的规划类型与内容;与 2004 版指导意见进行统筹协

调.. 

1对于大类;如果能归并到原有大类的就不再新增..可在原有大类下面以新增注释

或者新增中类、小类的方式来解决.. 

2把用地、交通、市政等涉及规划选址、规划设计条件的放在新增大类“规划选址

与规划设计条件”中；把信息技术、智慧城市等内容放在新增大类“信息技术服务”



中.. 

3 对于无法归并到原有大类中;也不属于选址和设计条件、信息技术服务的;统一放

在新增大类“研究型规划”中.. 

2004 版指导意见框架与本次修编框架对比 

原框架： 

一、城市总体规划 

二、分区规划 

三、详细规划 

四、风景区规划 

五、城市近期建设规划 

六、城镇体系规划 

七、环境景观规划转至中类 

八、城市设计 

九、小城镇总体规划规划调整 

指县城以下的建制镇 

十、城市单项专业规划调整 

十一、城市综合交通规划调整 

十二、单独编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保护规划及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完善 

十三、规划咨询完善 

十四、编制标书 

十五、规划标底 

十六、电子文件取消 

本次框架： 

一、城市总体规划 

二、分区规划 

三、详细规划 

四、风景区规划 

五、城市近期建设规划 

六、城镇体系规划 

七、城市设计 

八、镇规划调整 

九、乡、村规划新增 

十、交通规划调整 

十一、市政基础设施规划调整 

十二、单独编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保护规划及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完善 

十三、其他类单项专项规划调整 

十四、规划选址与规划设计条件新增 

十五、信息技术服务新增 

十六、研究型规划新增 

十七、规划咨询完善 

十八、编制标书 

十九、规划标底 

五、工作过程 

12016 年 12 月 21 日;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 2004年版城市规划设

计计费指导意见修订第一次工作会议;修订工作正式启动..会议明确了由中国城市规

划协会规划设计专业委员会牵头开展修编工作;编制组主要成员有北京市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浙江省城乡规

划设计研究院、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院等;会议明确了工作组各成员单位的具体分工和工作计划.. 

22016 年 12 月 26 日;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在官方网站上发布城市规划设计计费指导

意见修订工作启动公告及调查问卷;各会员单位积极参加问卷填写;截至2017年 5月底;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规划设计专业委员会收到有效问卷66份其中上海市城市规划行业协

会组织 36 家设计单位填写问卷.. 

32017年 4月 7日;由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主办;上海市城市规划行业协会承办的城市

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修订课题组第二次会议在上海召开;课题组成员单位及观察员

单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参加了座谈;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上海同济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作为新成员加入课题组..中国城市规划协会规划设计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城市规划行业协会及课题组各单位分别就课题的组织情况、第一轮研究的内容

与调整方案等进行了汇报与讨论;议定由规划设计专业委员会牵头拟定计费指导意见

的编写框架;进一步深入开展相关工作.. 

42017 年 5 月中旬;规划设计专业委员会完成城乡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编写框架

初稿;并根据各参编单位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完善;于 5 月底完成城乡规划设计计费

指导意见编写框架.. 

52017 年 6 月底;规划设计专业委员会汇总各参编单位的阶段成果形成规划设计计

费修编初稿.. 

62017 年 7 月 14 日;召开城乡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修编第三次会议;对初稿进行

深入讨论.. 

第二部分 城乡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说  明 

一、为了规范规划设计市场计费;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于 2004 年颁布城市规划设计计



2004 版指导意见”;作为全国城市规划设计单位收取规划设计

费的参考依据..随着十多年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2004 版指导意见已难以适应当前发

展需求;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于 2016 年底正式启动修编工作;并在 2017 年上半年开展问

卷调查和专题座谈;对2004版指导意见进行修编;形成新版城乡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

修编以下简称意见修编;作为下一阶段规划设计计费的参考依据.. 

 二、参照本意见修编计算规划设计费时;可根据项目审批级别、地区差异、规

划设计单位的资质等级等情况;乘以 0.8～1.5 的调整系数.. 

三、外资和中外合资建设项目也可参照国际城市规划计费方法或标准;由委托方和

被委托方协商确定.. 

四、本意见修编所提出的各项计费基于建设部颁布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及相关规定

对规划设计内容、深度的要求而制定;如果委托方要求增加或减少内容、深度;计费应

相应增减.. 

五、规划设计所需要的基础资料及地形图含电子文件;应由委托方提供..如需要由

规划设计单位承担调查收集基础资料工作;委托方应支付相应费用.. 

六、规划设计单位应向委托方提供初步方案含论证材料 15套；规划文本 6套；彩

色图纸一套..如委托方要求增加份数;则应另行支付成本费.. 

七、规划文本电子文件及版权归规划设计单位所有..如委托方要求规划设计单位提

供电子文件或版权;应双方协商后在合同中予以约定.. 

八、委托方应按进度分期支付城市规划设计费..在规划设计委托合同签订后 3日内;

支付规划设计费总额的 50%作为定金；规划设计方案确定后 3日内;支付 40%的规划设

计费；提交全部规划设计成果时;结清全部费用.. 

九、本意见修编由中国城市规划协会负责解释.. 



 城乡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正  文 

1 城市总体规划 

1.1 总体规划 

序号 城市规模万人 计费单价 万元/平方公里 

1 小城市 50 以下 7 

2 中等城市 50-100 6 

3 大城市 100-500 5 

4 特大城市 500-1000 4.5 

5 超大城市 1000 以上 4 

注：将战略规划、总体规划的专题研究、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城镇群规划、城乡统

筹规划、多规合一等内容补充到现有条文注释中 .. 

1、本计费中的城市分类;按照国务院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

号所规定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 中等城市、小城市的标准区分;不含乡镇

规划..  

2、表中人口规模以规划期末人口为;规模如有超出则需另外补充..  

3、城市总体规划按人口规模分档;并按照规划建设用地计算规划费用..  

4、本计费不含单独编制的城镇体系规划..   

5、单独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纲要的;按总体规划设计费的 50%计费..  

6、城市总体规划计费基价为 50 万元.. 

7、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中;如需进行相关专题研究;应单独计费..计费为：超大城

市70万元/每个;特大城市50万元/每个;大城市35万元/每个;中等城市25万元/每个;

小城市 15 万元/每个；单独编制的专题研究应单独计费..  

8、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各阶段工作量划分比例为：现状调研阶段 30%;初步成果阶

段 20%;纲要成果阶段 40%;最终成果阶段 10%.. 

9、总体规划调研和考察费用由双方商定;委托单位组织的;费用由委托单位承担；



;费用由规划设计单位自行解决.. 

10、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总体规划修编前期研究、战略规划等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的

30%来计费.. 

11、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审批中;如需报国务院审批的;需增加难度系数 1.3;如报

省政府审批;则需增加难度系数 1.1.. 

1.2 城镇群规划 

序号 区域总面积平方公里 计费单价 万元/百平方公里 

1 5000 6 

2 5000-10000 5 

3 10000-20000 4 

4 20000-50000 3 

 >50000 以 1 万元/百平方公里递增 

注： 

1、“区域总面积”按规划区内市、县的行政区域面积汇总计算.. 

2、城镇群规划计费基价为 300 万元.. 

1.3 城乡统筹规划 

序号 
规划面积 

平方公里 

建设用地计费单价 

万元/平方公里 

非建设用地计费单价 

万元/平方公里 

1 ≤10 6 3 

2 10-30 5 2.5 

3 30-50 4 2 

4 50-100 3 1.5 

5 >100 以 2.4 万元/KM2递增 以 1.2 万元/KM2递增 

注： 

1、“规划面积”为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规划期末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2、“非建设用地”为城市规划区内除建设用地以外的其余用地.. 

3、城乡统筹规划计费基价为 50 万元.. 



多规合一 

1、多规合一按照城乡统筹规划费用的2-3 倍进行计费.. 

2、多规合一计费基价为80 万元.. 

2 分区规划 

序号 城市规模万人 现行计费单价万元/平方公里 

1 小城市 50 以下 7 

2 中等城市 50-100 6 

3 大城市 100-500 5 

4 特大城市 500-1000 4.5 

5 超大城市 1000 以上 4 

注： 

1、本计费中的城市分类;按照国务院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

号所规定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 中等城市、小城市的标准区分.. 

2、本计费单价中参照的用地面积是指建设用地面积.. 

3、分区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50 万元.. 

4、编制分区规划;各阶段工作量划分比例为：现状调研阶段 30%;初步成果阶段 20%;

纲要成果阶段 40%;最终成果阶段 10%.. 

5、新区总体规划、产业园区总体规划、某些特定地区的总体规划等;建议纳入参照

分区规划的收费标准进行计费.. 



详细规划 

3.1 控制性详细规划 

编制一个层面：直接编制地块层面 

序号 项目类别 计费单价元/公顷 备注 

1 城市新区、开发区 3000 

2 城市一般地段 3500  

3 城市重点地段 4000  

注： 

1、表中计费单价不含分图则..如增加分图则;计费单价分别增加 500 元/公顷.. 

2、如果增加建筑形体方案示意;则计费单价分别增加 2000 元/公顷.. 

3、控制性详细规划计费基价为 30 万元.. 

4、编制一个层面控制性详细规划;各阶段工作量划分比例： 

1 建成区：现状调研阶段 30%;方案阶段 40%;成果制作阶段 30%..若增加分图图则：

现状调研阶段 30%;方案阶段 35%;成果制作阶段 35%.. 

2 新区：现状调研阶段 15%;方案阶段 55%;成果制作 30%..若增加分图图则：现状调

研阶段 15%;方案阶段 45%;成果制作阶段 40%.. 

5、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评估按总计费的30%计取.. 

3.1.2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两个层面：单元街区层面和地块层面 

注

： 

1、

编 制

单 元

街 区

序号 项目类别 计费单价元/公顷 备注 

1 城市新区、开发区 3500  

2 城市一般地段 4000  

3 城市重点地段 4500  



55%计费;编制地块层面控制性详细规划按 45%计费.. 

2、表中计费单价不含分图则..如增加分图则;计费单价分别增加 500 元/公顷.. 

3、如果增加建筑形体方案示意;则计费单价分别增加 2000 元/公顷.. 

4、编制两个层面控制性详细规划计费基价为 35 万元.. 

5、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各阶段工作量划分比例： 

1 建成区：现状调研阶段 30%;方案阶段 40%;成果制作阶段 30%；若增加分图则;现

状调研阶段 30%;方案阶段 35%;成果制作阶段 35%； 

2 新区：现状调研阶段 15%;方案阶段 55%;成果制作 30%；若增加分图则;工作量划

分比例为：现状调研阶段 15%;方案阶段 45%;成果制作阶段 40%.. 

6、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评估按总计费的 30%计取.. 

1、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分为按单元街区整体修编和局部调整 .. 

3、单元街区内局部地块调整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其内容一般包括控规修改论

证报告、论证方案、上网GIS数据等几部分内容.. 

150 %取费;论证方案根据其内容、深度参考相关专项规划计费5 %取费.. 

2 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制作效果图、实体模型、动画等;则费用另计.. 

3.2 修建性详细规划 

序号 用地规模公顷 计费单价元/公顷 备注 

1 3 以下 26000 

2 3～5 22000  

3 5～10  20000  

4 10～20 18000  

5 20～30 15000  

6 30～50 12000  

7 50 以上 10000  

注： 

1、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10 万元.. 



2、建筑单位为选型方案..如做建筑单体方案设计;则建筑方案费用另计.. 

3、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制作效果图、模型等;则费用另计.. 

4、规划总平面方案每增加一个;委托方应增加 30%的规划费用.. 

5、委托单位如果需要进行修建性总平面设计;则增加 50%的规划费用.. 

6、需要编制竖向规划内容;计费则乘以 1.3 的系数.. 

7、需要进行交通影响评价、日照分析等规划;按相关专业规划另行计费.. 

3.2.2 城市一般地段公建 

序号 用地规模公顷 计费单价元/公顷 备注 

1 3 以下 30000  

2 3～5 28000  

3 5～10 26000  

4 10～20 22000  

5 20～30 19000  

6 30～50 16000  

7 50 以上 12000  

注： 

1、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12 万元.. 

2、建筑单位为选型方案..如做建筑单体方案设计;则建筑方案费用另计.. 

3、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制作效果图、模型等;则费用另计.. 

4、委托单位如果需要进行修建性总平面设计;则增加 50%的规划费用.. 

5、需要编制竖向规划内容;计费则乘以 1.3 的系数.. 

6、需要进行交通影响评价、日照分析等规划;按相关专业规划另行计费.. 

3.2.3 城市重点地段、大型公建及周围地段 

序号 项目类别 计费单价元/公顷 备注 



1 城市重点地段 30000  

2 大型公建 35000  

3 主要公建及周围地段 35000  

注： 

1、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15 万元.. 

2、建筑单体为选型方案..如做建筑单体方案设计;则建筑方案费用另计.. 

3、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制作效果图、模型等;则费用另计.. 

4、委托单位如果需要进行修建性总平面设计;则增加 50%的规划费用.. 

5、需要编制竖向规划内容;计费则乘以 1.3 的系数.. 

6、需要进行交通影响评价、日照分析等规划;按相关专业规划另行计费.. 

3.2.4 公园、游乐场及其它园林规划 

注

： 

1

、规

划设

计计费基价为 20 万元.. 

2、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制作效果图、模型等;则费用另计.. 

3、专业公园规划乘以 1.3～1.5 复杂系数.. 

序号 用地面积公顷 计费单价元/公顷 备注 

1 小于 20 20000  

2 20～50 15000  

3 50～100 10000  

4 100 以上 8000  



4 风景区规划 

4.1 风景区规划大纲 

序号 规模平方千米 计费单价万元/平方千米 备注 

1 小于 50 1.0  

2 50-100 0.8  

3 100-200 0.7  

4 200-500 0.5  

5 500 以上 0.3  

注： 

1、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30 万元.. 

2、本计费为单独编制风景名胜区规划大纲计费.. 

4.2 风景区总体规划 

序号 规模平方千米 计费单价万元/平方千米 备注 

1 小于 20 3.0  

2 20-50 2.5  

3 50-100 2.0  

4 100-200 1.5  

5 200-500 1.2  

6 500 以上 1.0  

注： 



1、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50 万元..说明：原有标准中的总体规划基价和大纲基价

都是 15 万;存在不合理因素;因总体规划包涵风景区规划大纲的工作;内容也较之完整

丰富;基价应该比大纲有所提高  

2、风景区总体规划计费已包括风景区规划大纲的工作量.. 

3、规划单位资质;城市规划/旅游规划乙级可乘以 1.2 的系数;城市规划/旅游规划

甲级可乘以 1.5 的系数； 

4、审批级别;上报省厅各部门审批可乘以1.5 的系数;上报国家部委审批可乘以

1.8 的系数;上报国务院审批可乘以 2.0 的系数； 

5、其他景区类型旅游区、森林公园、水利风景、地质公园、湿地公园可参考取费..  

6、风景区总体规划的面积;应按实际规划用地面积计算..水面应按实际规划利用

范围计算.. 

4.3 风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1、规划设计计费参照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标准.. 

2、详细规划的面积;应按实际规划用地面积计算..若因完整性需要;必须纳入到规

划范围内的非利用区域保护性林地、园地、耕地、草地;纯自然水域、滞留用地部分;

可按其范围的 20%计算面积.. 

4.4 风景区修建性详细规划 

序号 规模公顷 计费单价万元/公顷 备注 

1 小于 20 2.5  

2 20-50 2.0  



3 50-100 1.8  

4 100-200 1.5  

5 200 以上 1.2  

注： 

1、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30 万元.. 

2、审批级别;上报省厅各部门审批可乘以 1.5 的系数;上报国家部委审批可乘以

1.8 的系数.. 

3、详细规划的面积;应按实际规划用地面积计算..若因完整性需要;必须纳入到规

划范围内的非利用区域保护性林地、园地、耕地、草地;纯自然水域、滞留用地部分;

可按其范围的 10%-20%计算面积.. 

5 城市近期建设规划 

1、单独编制城市近期建设规划;计费按城乡总体规划计费的 40%计取；如与城乡总

体规划同时编制;则按城乡总体规划计费的 30%计取.. 

2、城市近期建设规划费用小于 40 万元时;则按 40 万元计费.. 

3、如在近期建设规划实施阶段编制年度实施计划;按近期建设规划计费的 20%计取；

无近期建设规划单独编制年度实施计划;按近期建设规划计费的 40%计取.. 

注： 

1、本计费中的城市分类;按照国务院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

51 号所规定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 中等城市、小城市的标准区分;不含乡

镇规划..  

2、以规划期末人口预测为计费依据..  



3、城市近期建设规划计费基价为 40 万元.. 

4、在编制近期建设规划中;如需进行相关专题研究;应单独计费..计费为：超大城

市30万元/每个;特大城市25万元/每个;大城市20万元/每个;中等城市15万元/每个;

小城市 10 万元/每个；单独编制的专题研究应单独计费..  

5、编制近期建设规划;各阶段工作量划分比例为：现状调研阶段30%;方案阶段50%;

最终成果阶段 20%.. 

6、规划调研和考察费用由双方商定;委托单位组织的;费用由委托单位承担；规划

设计单位自行组织的;费用由规划设计单位自行解决.. 

7、数据库标准入库计费按照近期规划收费的 30%来计.. 

8、单独编制近期建设规划实施评估、总体规划修编前期研究等按照城市近期规划

计费的 20%来计费.. 

6 城镇体系规划 

序号 规模万人 计费单价万元/万人 

1 <100 1.5 

2 100-500 1.2 

3 500-1000 1 

4 1000-5000 0.8 

5 >5000 0.4 

注： 

1、表中人口规模以规划期末区域总人口为准..  

2、都市圈、城镇群、区域协调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域一体化规划等区域尺

度的规划项目;设计深度与城镇体系规划基本一致的参考本标准执行..  

3、在编制城镇体系规划中;如果需要进行相关专题研究;应单独计费..计费为：省



域、区域、特大城市为 50 万元/每个;大城市为 40 万元/每个;中等城市为 30 万元/每

个;小城市为 20 万元/每个..  

4、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100 万元.. 

5、考虑我国不同区域尺度下人口规模、城镇密度差异较大;各地区研究深度、资

料收集难度也有较大不同;可以乘以 0.8-1.5 的难度系数进行修正.. 

7 城市设计 

7.1 总体城市设计 

序号 
城市规模 

万人  

计费单价 

万元/平方公里  
备注 

1  
小城市  

50 万人以下  
6.0   

2  
中等城市  

50 万～100 万人  
5.5   

3  
大城市  

100 万～500 万人  
5.0   

4  
特大城市  

500 万～1000 万人  
——  

建议针对行政

区或功能区等

编制总体城市

设计  

5  
超大城市  

1000 万人以上  
——  

建议针对行政

区或功能区等

编制总体城市

设计  

注： 

1、本计费中的城市规模分类;按照国务院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

51 号所规定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 中等城市、小城市标准划分..其中;超

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不建议针对市域层面编制总体城市设计;建议针对下辖行政区或者

功能区单独编制与分区规划相对应的总体城市设计;收费标准可根据所在城市的实际



情况另行规定.. 

2、总体城市设计计费基价为 100 万元.. 

3、总体城市设计按照总体规划或者分区规划确定的规划期末城镇建设用地面积计

算规划费用.. 

4、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制作实体模型、动画等;则费用另计.. 

5、上述计费标准不含总体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费用.. 

则;是指根据总体城市设计;对城市风貌特色、空间形态格局、公共空间体系、建

筑整体控制等方面提出系统性控制要求的公共政策.. 

7.2 重点地区城市设计 

序号 用地规模公顷 计费单价万元/公顷 备注 

1 10 以下 —— 

参照该地块内建筑

设计方案阶段的标

准计费.. 

2 10～50 3.0  

3 50～100 2.5  

4 100～200 2.0  

5 200～300 1.5  

6 300 以上 1.0  

注： 

1 重点地区城市设计计费基价为 60 万元； 

2 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制作实体模型、动画等;则费用另计； 

3 委托单位如果要求编制建筑单体方案;则建筑方案设计费用另计； 



4 表中计费标准不含详细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费用.. 

7.2.3 详细城市设计导则是根据重点地区城市设计;将设计语言转化为管理语言;

对城市形态、公共空间、建筑整体控制等空间要素;提出的刚性与弹性相结合的控制引

导要求.. 

7.2.4 已编制详细城市设计的重点地区;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增加详细城市设计导

则;则按照详细城市设计收费标准的 50%收取；尚未编制详细城市设计的重点地区;委托

单位如果要求单独编制详细城市设计导则;则按照详细城市设计收费标准的1.5倍进行

收取.. 

7.2.5 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在规划实施阶段进行城市设计整合工作;该部分费用按照

详细城市设计收费标准的 50%收取.. 

7.3 专项城市设计 

7.3.2 总体城市设计基础上单独编制的专项城市设计;按照总体城市设计收费标

准进行独立计费.. 

7.3.3 详细城市设计基础上单独编制的专项城市设计;按照详细城市设计收费标

准进行独立计费.. 

7.4 其它 

7.4.1重点地区范围以外地区在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增加详细城市设计要求

的专门章节与附加图则;应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计费基础上;增加 50%的规划费用.. 

7.4.2城市设计方案征集、招投标、方案比选等费用根据具体情况另行确定.. 

7.4.3单独编制城市设计实施评估报告;按照相应阶段城市设计计费标准的20%进



行独立计费;计费基价为 20 万元.. 

8 镇规划 

8.1 镇总体规划 

序号 
建设用地规模 

平方千米 
计费标准万元 

1 ≤2 50 万元/个 

2 2-5 
50-80 万元 

每增加 1平方千米;按 10 万元/平方千米计费 

3 5-10 
80-120 万元 

每增加 1平方千米;按 8万元/平方千米计费 

4 10-20 
120-180 万元 

每增加 1平方千米;按 6万元/平方千米计费 

5 >20 参照城市总体规划收费标准 

注： 

1、本计费中的标准适用于县级人民政府驻地以外的镇规划.. 

2、编制镇总体规划时;应同时编制镇域村镇体系规划.. 

3、规划设计计费按规划期末的规划建设用地面积计算;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50 万

元.. 

4、本计费含镇区总体规划和镇域村镇体系规划.. 

5、如果进行专题研究;应单独计费;计费为 15 万元/专题.. 

6、各阶段工作量划分比例为：现状调研阶段30%;方案阶段40%;成果制作阶段30%.. 

8.2 镇详细规划 

参照相应的城市详细规划收费标准.. 



乡、村规划 

9.1 乡规划 

9.1.1 城乡建设用地按 5 万元/平方千米收费;其它用地按 5000 元/平方千米收

费..本规划含乡政府所在地规划和乡域村镇体系规划.. 

9.1.2 计费基价 40 万元.. 

9.1.3 如进行专项研究;应单独计费;计费为 10 万元/专题.. 

9.1.4 乡政府所在地详细规划参照相应的城市详细规划收费标准.. 

9.2 村庄规划 

序号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公顷 
计费标准万元 

1 25 30 万元/个 

2 25-50 
30-80 万元 

每增加 1公顷;按 2万元/公顷计费 

3 >50 
>80 万元 

每增加 1 公顷;按 1.5 万元/公顷计费 

注： 

1、村庄规划应包含村域规划内容.. 

2、设计计费基价为 30 万元.. 

3、建筑单体为选型方案..如做建筑单体方案设计;则按建筑方案收费标准另计.. 

4、要求制作效果图、模型、动画等;则费用另计.. 

5、如果进行专题研究;应单独计费;计费为 5万元/专题.. 

6、各阶段工作量划分比例为：现状调研阶段40%;方案阶段40%;成果制作阶段20%.. 



村庄整治设计 

序号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公顷 
计费标准万元 

1 15 30 万元/个 

2 >15 每增加 1 公顷;按 1.5 万元/公顷计费 

注： 

1、村庄整治设计深度参照修建性详细规划深度.. 

2、设计计费基价为 30 万元.. 

3、建筑单体为选型方案..如做建筑单体方案设计;则按建筑方案收费标准另计.. 

4、要求制作效果图、模型、动画等;则费用另计.. 

10 交通规划 

10.1 综合交通规划 

序号 城市规模万人 计费指导标准万元/万人 

1 小城市 50 以下 3 

2 中等城市 50-100 3-2.5 

3 大城市 100-500 

以250万元为基数;每增加1万人增

加 1.5 万元规划费 

4 特大城市 500-1000 

以850万元为基数;每增加1万人增

加 1.2 万元规划费 

5 超大城市 1000 以上 

以 1450 万元为基数;每增加 1万人

增加 1万元规划费 



 

1、本计费中的城市分类;按照国务院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

号所规定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标准区分;有完整

行政辖区的区、县、镇可参照同等城市规模..划分标准 

2、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深度应满足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办法建城 201013 号所

规定的深度..深度要求 

3、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50 万元..计费基价 

4、城市规模为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人口规模..城市人口规模介于中间规模的城市;

可用插入法计算..标准确定 

5、本计费未包括委托单位组织实施交通调查工作的费用..未包含工作 

6、委托单位如果增加城市道路交叉口等规划内容和其他深度要求的;则根据其深度

和工作量增加情况;乘以 1.2-1.5 的系数..调整系数 

7、城市交通发展战略规划计费;按照同等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 60%-70%收取..发展

战略计费 

8、综合交通规划实施评估;按照同等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 50%-60%收取..实施评估

收费 

9、单独编制重点功能区、枢纽地区的综合交通规划;参照区域综合交通规划的收费

标准计费..重点地区计费 

10、在开展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时设置专题研究的;专题费用参考轨道交通规划收费

标准和交通专项规划收费费用..专项收费 

项目类别 

计费指导标准 

万元/平方公里 



 

<2 平方公里 50 

2-5 平方公里 35 

5-10 平方公里 20 

>10 平方公里 15 

枢纽地区 

机场、火车站、港口 基价为 150 万元/处 

长途站、公共交通枢纽等 基价为 100 万元/处 

注： 

1、区域综合交通规划是指行政辖区以内的功能区、产业园区等..范围界定 

2、区域综合交通规划;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50 万元..计费基价 

3、镇、乡、村的综合交通规划;可参照本标准执行..镇、乡、村规划 

4、委托单位如果增加城市道路交叉口等规划内容和其他深度要求的;则根据其深度

和工作量增加情况;乘以 1.2-1.5 的系数..调整系数 

10.2 交通详细规划 

序号 项目类别 计费单价万元/公顷 

1 城市新区、开发区 1.0 

2 城市建成区 1.5 

注： 

1、区域交通控制性详细规划主要工作内容为针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道路交通网络、

道路主要交叉口、轨道交通线路、车站、车辆基地及交通场站等进行规划落地..

工作内容 

2、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20 万元..计费基价 



、上表计费标准中不含重大交通设施调整的费用..不包含费用 

4、以上区域交通控制性详细规划考虑项目深度和工作量增加等情况;可乘以

1.2-1.5的调整系数..调整系数 

交通承载力是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体现交通与土地协调关系的重要指标.. 

规划范围公顷 计费指导标准万元/公顷 

<10 - 

10<S<100 5.0-2.0 

>100 以200万元为基数;每增加1公顷增加1万元.. 

注： 

1、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50 万元..计费基价 

2、以上交通承载力分析考虑项目深度和工作量增加等情况;可乘以 1.2-1.8 的调整

系数..调整系数 

10.3 交通详细设计 

序号 城市规模万人 计费指导标准万元/万人 

1 小城市 50 以下 3.0 

2 中等城市 50-100 2.5 

3 大城市 100-500 2 

4 特大城市 500-1000 1.5 

5 超大城市 1000 以上 1.2 

注： 

1、总体交通详细设计计费基价为 60 万元..计费基价 



、委托单位如果要求交通仿真等;则费用另计..仿真计费 

3、以上交通详细设计考虑项目深度和工作量增加等情况;可乘以 1.0-1.5 的调整系

数..调整系数 

序号 用地规模公顷 计费指导标准万元/公顷 

1 <10 - 

2 10-50 1.5 

3 50-100 1.3 

4 100-300 1 

5 300-500 0.75 

6 500 以上 0.5 

注： 

1、区域交通详细设计计费基价为 30 万元..计费基价 

2、委托单位如果要求交通仿真等;则费用另计..仿真计费 

3、以上交通详细设计考虑项目深度和工作量增加等情况;可乘以 1.0-1.5 的调整系

数..调整系数 

10.4 轨道交通规划 

城市规模万人 计费指导标准万元 

50 300 

每增加 50 万人增加 20 万元编制费用 

注： 

1、该收费标准参考 2015 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前期工作收



费指导意见.. 

2、该收费标准基于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 GB/T50546-2009、国家发改委

线网规划编制评审的相关规定对线网规划内容、深度的要求而制定 .. 

3、表中城市规模为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规划期末规划区内或线网重点规划范围内

城镇人口规模;位于各档级之间时可采用插值法计取.. 

4、上述计费方案考虑了线网规划的常规情况..规划城市有地形地质、环境保护、

文物保护等方面的特殊要求时;在上述收费基础上乘以 1.1-1.5 的调整系数;具体

取值由双方在上述范围内协商确定；必要时另行开展专题研究;费用另计;且主报告

收费不再考虑调整系数.. 

5、线网规划调整：一般情况指战略定位、线网整体布局等线网规划核心内容基本

不变的基础上进行的线网优化工作;并且线网规模无较大变化;按上述标准的 80%

取费；线网规划修编：一般情况指配合上位规划修编或者扩大规划范围、系统层次

而进行的重大规划修改;视为重制;按 100%取费.. 

6、上述计费方案不含委托方特定的线网规划调研、考察等费用;如需组织调研和考

察;费用由委托方另行安排.. 

7、上述计费方案为主报告编制费用;各类专题研究费用可参考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编制标准 GB/T50546-2009相关规定另行计取.. 

预计报建长度 km 计费标准万元 

≤30 300 

50  350  

100  400  



150  450  

200  500  

≥250  550 

注： 

1、该收费标准参考 2015 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前期工作收

费指导意见.. 

2、该收费标准基于国家发改委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编制和评审要点发改基础201549

号及相关规定对近期建设规划内容、深度的要求而制定;是在城市轨道交通用地控

制性详细规划完成、上报项目工程方案满足预可行性研究深度的基础上编制近期建

设规划主报告的费用.. 

3、近期建设规划收费原则上按规模计取;考虑到项目商务谈判阶段业主已有初步的

建设方案意向;能够估出拟建规模;故本意见提出分档计费标准..实际工作中可视

具体情况在上述各档内插值计取.. 

4、该收费标准考虑了一般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的常规情况..当城市轨道交

通网络较为复杂、工程建设条件较为苛刻或在环境、文物保护、安全等方面有特殊

要求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难度调整系数;调整系数由双方在 1.1-1.5 内协商选

取；必要时另行开展专题研究;费用另计;且主报告收费不再考虑调整系数.. 

5、近期建设规划调整：一般情况指在同一规划期限内;上位规划不变或者局部调整

后;对已报批建设方案进行的局部优化调整;按上述标准的 80%收费；近期建设规划

修编：一般情况指规划期限发生调整或者上位规划发生重大变化后进行的新的建设

方案编制;按 100%收费.. 

6、各类专题研究费用可参考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 GB/T50546-2009相关



规定另行计取.. 

序号 项目类别 计费标准万元 

1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评估 50-80 

2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评估 40-60 

注： 

1、该收费标准参考 2015 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前期工作收

费指导意见.. 

2、“规划评估”指规划咨询单位接受政府主管部门或其他业主委托;作为第三方对

轨道交通网络及其用地规划的规划成果开展的独立评估.. 

3、表中所列两类规划评估项目的收费视网络复杂性、评估难度分别在上述范围内

计取.. 

项目类别 计费单价万元/km 计费单价万元/座 

线路 5  -  

车辆基地 

综合基地 -  25  

车辆段 -  15  

停车场 -  10  

注： 

1、该收费标准参考 2015 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前期工作收

费指导意见.. 

2、城市轨道交通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工程方案研究应达到城市轨道交通预可

行性研究深度;轨道交通用地控制应纳入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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